
中共西安市雁塔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 年度部门决算说明

一、部门主要职责

（一）传达贯彻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的决策和部署，向区

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报告工作情况；

（二）研究提出巡察工作规划、计划、方案，汇总巡察工作

情况；

（三）统筹、协调、指导巡察组开展对区级各部门及班子成

员开展巡察工作；

（四）负责区委巡察组开展巡察的有关协调保障工作。

（五）负责领导小组决定事项的具体落实和督促办理；

（六）负责巡察工作人员的培训考核和监督管理；

（七）组织开展巡察工作政策研究和制度建设；

（八）完成区委和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交办的其他

任务。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纳入本部门2018年部门决算编制范围的单位包括本级1个单

位，无下属单位:

序号 单位名称

1 中共西安市雁塔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本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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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 2018 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 8 人，其中行政编制 8 名。

实有人员 8 人，其中行政 8人。内设综合科和督办科，科级编制

各 1名。

四、2018 年度部门工作完成情况

（一）科学确定巡察对象。区委巡察办能认真贯彻区委巡察

领导小组决定，从基层党的领导弱化、党组织建设缺失、全面从

严治党不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着力入手，从区属机关

部门、街道党工委班子现状考虑，从助力追赶超越，优化营商环

境和全区中心工作需要出发，第三轮常规巡察采取“一拖二”和

“一拖 N”的模式，开展对 10 个单位党组织的巡察。通过巡察“发

现问题，形成震慑，推动改革、促进发展”的根本目的，营造良

好的政治生态，使各单位能够发现问题，及时整改，更好迈开“追

赶超越”步伐。

（二）巡察人员配备专业。第三轮巡察高规格选派具有两办

及纪检监察工作经历、领导能力突出、熟悉了解区情、思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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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风扎实的两位副区级领导和两位正处级领导干部担任组长、副

组长开展对街道和大部门的巡察，选派有过基层工作经历、熟悉

党建工作的正处级领导干部和检察系统优秀副处级领导干部承担

对“一拖 N”部门的巡察任务。从各级优秀干部特别是后备干部

中抽调，为巡察干部成长创造空间、提供条件，把巡察岗位作为

发现、培养、锻炼干部的重要平台。

（三）巡察前期准备工作到位。一是精心组织培训。培训会

力求突出时代性、实践性、研讨性、前瞻性及可操作性的特点。

通过组织观看《巡视利剑》的直观感受、邀请省市经验丰富的巡

视专员讲解指导、每轮成绩突出的组长、副组长、联络员分享经

验、传帮带，以及编写印发《区委巡察工作手册》《巡察资料汇编》

《联络员手册》学习资料等方式方法，使培训既有理论高度又有

生动的实战技巧，切实起到提高认识、强化业务、明确目标、指

导实践的作用。二是广泛收集信息。除收集纪委、组织、审计、

财政、信访等部门线索外，还根据被巡察单位的特点和巡察重点，

向区考核办、统筹办、城管局、两办督办科等部门收集被巡察单

位在目标考核、脱贫攻坚、被督办或媒体曝光等方面的相关情况。

根据工作需要，巡察组成员加班加点，或开展调查研究，或通过

媒体、网络等渠道，了解被巡察单位的历史沿革、文化、新闻曝

光等信息。三是建立全区巡察一体化机制。巡察期间与组织部门

协调好巡察干部与原单位的工作关系，确保巡察干部心无旁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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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工作。积极对接被巡察单位的纪工委、纪检组负责同志向巡察

组提供第一手资料，有效推进巡察工作开展。

（四）巡察成效明显。区委巡察工作开展以来，我区坚持实

践探索在前，总结提炼在后，巡察工作开展总体顺利，取得了一

定成效。区委派驻的巡察组在区委、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和区

委巡察办的指导下，始终将政治巡察贯穿于巡察工作全过程，坚

持“两个维护”，严格按照“六个围绕”，紧抓重点人、重点事和

重点问题，紧握关键环节，了解问题，准确分析，既做好“规定

动作”，又结合巡察实际做好“自选动作”，为“发现问题，形成

震慑，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五）高规格巡察反馈，压实整改责任。建立区级分管领导

参加反馈会制度，形成区级分管领导、巡察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巡察组、派驻纪检组和被巡察党组织“五位一体”的反馈工作格

局。反馈结束后，区委巡察办及时将反馈新闻稿通过区纪委网站、

微信公众号向社会公开。

（六）扎实开展巡察整改监督检查工作。区委巡察办按照《十

三届区委巡察工作规划》关于“从本轮巡察组中组织抽调力量，

对上一轮巡察的整改情况开展专项检查，采取约谈、问责等方式

督促再整改”的要求，形成由本轮各巡察组对上轮的被巡察单位

巡察整改进行监督检查制度，着力发现整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各巡察组形成监督检查情况报告上报巡察领导小组会和书记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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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并就监督检查情况向上轮被巡察单位进行反馈，抓好巡察再

整改再落实，确保巡察整改任务全部落实到位。区委巡察办坚持

发现问题是生命线、推动解决问题是落脚点，扎实做好巡察“后

半篇文章”。组织编写《巡察整改工作手册》，以听汇报、座谈

交流、查阅资料的形式，对被巡察单位党组织巡察整改工作进展

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定期对巡察发现的问题线索进行数据分析，

将分析情况上报区委研究，为区委决策提供依据，同时从中找到

规律，用以指导巡察工作。

五、部门决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2018 年度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2018 年度收入为 122.5 万元，本部门为新设立单位，上

年无决算，2018 年全部为财政新增决算。

2．2018 年度收入为 122.5 万元，本部门为新设立单位，上

年无决算，2018 年全部为财政新增决算。

3．本年度支出构成情况。

2018 年本年支出合计 122.5 万元,其中:

(1)基本支出 66.61 万元,主要是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

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57.95 万元,

商品和服务支出 8.66 万元。本部门为新设立单位，上年无决算，

2018 年全部为财政新增决算。

(2)项目支出 55.89 万元,主要是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

发展目标,在基本支出之外发生的支出,包括巡察工作、党支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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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等项目支出。

（二）2018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

2018年度财政拨款收入为122.5万元，本部门为新设立单位，

上年无决算，2018 年全部为财政新增决算。

2．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2018 年本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合计 122.5 万元,其

中:基本支出 66.61 万元, 项目支出 55.89 万元。本部门为新设立

单位，上年无决算，2018 年全部为财政新增决算。

3．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情况

2018年本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合计66.61万元,

其中：人员经费 57.95 万元，公用经费 8.66 万元。本部门为新设

立单位，上年无决算，2018 年全部为财政新增决算。

4．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决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5．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决算拨款收支。

6．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18 年度本部门政府采购支出总额共 12.93 万元，其中政府

采购货物类支出 12.23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类支出 0.7 万元。

（三）2018 年度“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2018 年度本部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

支出中，其中,因公出国(境)费用 0 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 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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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0万元,公务接待费 0 万元。

2018 年度本部门会议费支出 4.39 万元。具体用于常规巡察、

专项巡察和交叉巡察动员会以及培训会，会议室及投影仪等设备

租赁费。主要由于 5 月中旬全市组织开展一轮教育领域交叉巡察。

6 月下旬按照全省要求启动扶贫领域和扫黑除恶专项巡察，市上

要求同期开展村“两委”换届专项巡察。三个专项巡察和交叉巡

察不用于常规巡察工作要求，因此对扶贫领域专项巡察组 7人，

村“两委”换届专项巡察组 6人，扫黑除恶专项巡察组 7人，教

育领域交叉巡察组7人以及第三轮常规巡察组30人分别开展业务

培训。

六、2018 年度部门绩效管理情况说明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部门组织对 2018 年度一般公共预

算项目支出全面开展绩效自评，我办 2018 年严格按照区财政局绩

效管理要求,强化绩效管理理念。加大宣传力度,不断推动我办财

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不断提升。2018 年,绩效目标管理已

经覆盖我办所以项目经费支出项目,使资金使用的主体责任和效

率意识不断加强。

七、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18 年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8.66 万元,用于日常办公等。本

部门为新设立单位，上年无决算，2018年全部为财政新增决算。

（二）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情况说明

截至 2018 年末，本部门所属单位共有车辆 0辆；单价 5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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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上的通用设备 0 台（套）；单价 100 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 0

台（套）。2018 年当年购置车辆 0辆；购置单价 50 万元以上的设

备 0台（套）；购置单价 100 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 0台（套）。

八、专业名词解释

1．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

发生的各项支出。

2．项目支出：指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

目标所发生的各项支出。

3．“三公”经费：指部门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

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

4．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

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